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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了信息主体的删除权，为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指

引。删除权作为个人信息权项下的一项权利，具有人格利益的属性，删除权的适用应当符合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本文对我国删除权与欧盟被遗忘权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删除权和被遗忘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

被遗忘权在维护人格尊严上具有独特价值。在删除权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可以适当引入被遗忘权，构

建被遗忘权本土化的适用规则，推动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同时促进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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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47 of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stipulates the right of information sub-
jects to delete, providing legal guidance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ctivities. As a right under the right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right to erasure has the attributes 
of personal interes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 to erasure shall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legality, legitimacy and necessity.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right to erasure in China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EU, and concludes that the right to erasure and the right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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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otten are two different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has unique value in safeguarding 
human dignity. In the process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right to erasur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can be appropriately introduced, and applicable rules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
ten can be constructed, so a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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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正处于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技术日益成熟，每时每刻都发生着个人信息的

传播、储存和处理，个人信息的处理和利用变得尤为高效。 
与此同时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情况严重，加大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显得日益重要。为规范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我国制定了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规范。2021 年 1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并于《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一章中规定了

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删除权表现为信息主体对自身个人信息完整性的自我决定和控制，是保护个人信息

权益的一大进步。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以前，学界对是否引入欧盟被遗忘权一直存在争议。在我国规定了个人

信息删除权之后，仍有必要对我国删除权和欧盟被遗忘权二者进行比较，为我国删除权的正确适用厘清

道路。本文拟对删除权和被遗忘权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人格尊严维护上被遗忘权体

现了其忘却价值。在删除权的基础上，是否需要进一步吸收被遗忘权的价值，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2. 我国删除权的基本特征及适用范围 

2.1. 我国删除权的基本特征 

删除权是指信息处理者在满足特定情形下有主动删除正在处理的个人信息的义务，信息处理者未履

行义务的，作为信息主体的自然人可以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其有关的个人信息。 
首先，从主体上看，权利主体是信息主体，指能够产生个人信息的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义务主体是指能够自主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方式的，除信息主体以外的个人和组织，统称为信

息处理者。 
其次，从权利内容上看，删除权是对正在处理的已经丧失合法性、目的性和正当性的个人信息进行

删除。通过观察删除权的法律条文可知，删除权一体两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既是信息主体为

保护自己信息的一项个人信息权益，也是信息处理者的一项主动性义务。 
最后，从性质上看，删除权是基于个人信息权益产生的。删除权作为一项个人信息权，其作用是保

障个人信息的自决与完整。个人信息定义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益，删除权也体现出其人格属性。对于删

除权与人格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删除权可以视作是人格权请求权的一部分[1]。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

见，删除权是个人信息权，但不具备人格利益的属性，是一项附条件的程序性权利[2]。笔者支持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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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所谓人格权请求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排除对其人格权现实的或潜在的侵害或妨碍，以维护人格

权的圆满状态的权利。虽然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个人信息并没有被确认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但是个

人信息所具有的人格属性，可以识别定位到具体的信息主体，刻画出独属于信息主体的人格画像。因此

个人信息权益作为一项人格利益也可以获得人格权请求权的保护。删除权的行使，正是通过请求信息处

理者排除妨碍使个人信息回复到完满状态。 

2.2. 我国删除权的适用范围 

删除权的行使是附条件的，信息主体行使删除权需要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第 1 款的法定

情形。1 这五种法定情形分别对应个人信息处理应当遵循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依据合法原则，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需具备第 13 条列举的合法性事由方可进行，如信息处理者未征得

信息主体同意或未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处理个人信息，又不存在其他合法性事由，此时信息处理者的处理

活动违反法律规定，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依据正当原则，个人信息处理应当具备明确、

合理的目的，当处理活动的目的已经实现或者实现无能、信息处理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已经停止、保存

个人信息的期限已经届满时，此时再进行信息处理丧失正当性。依据必要原则，个人信息处理必须具有

明确、特定的目的且与特定目的直接相关，不能超出实现特定目的之必要限度，当个人信息处理对于特

定目的来说不再必要时，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7 条第 2 款规定在两种豁免情形下，信息主体行使删除权的，信息处理者可

以拒绝履行删除义务，信息处理者只能采取存储和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这两种处理。一是保存期限未届

满的，为保护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些行业规定了个人信息特定的保存期限，在

法律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时，信息处理者可以拒绝履行删除义务。二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不仅要

考虑当前技术水平是否可以删除，还要判断删除所要付出的成本是否合理。根据信息最终是否彻底删除，

可以分为绝对删除和相对删除。绝对删除是指无论是在日常存储空间还是后台数据库的信息，都对其进

行删除，这种删除是不可逆的。相对删除是指采取除物理损毁、清除以外的方式，包括屏蔽相关链接、

信息匿名化处理等，达到难以访问或检索的结果[3]。相对删除相对柔和，既斩断了信息主体与信息之间

的关联，在目前现有的技术上也得以实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其去中心化这一特点使得信息链

中的一环被彻底擦除的可能性较低，并且彻底删除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超出信息处理者的承受能力，

与受保护的个人信息权益不成正比。 

3. 我国删除权与欧盟被遗忘权的比较分析 

3.1. 删除权与被遗忘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 

被遗忘权是指数据主体在数据控制者处理其个人数据不再享有正当性理由时，要求数据控制者从系

统中删除并使其个人数据被互联网忘记的权利。由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 17 条将删除权(Right to 
Be erasure)与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规定在了一起，让许多国内外学者对这两项权利的理解产生

了混乱。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以后，我国学者对于我国删除权是否等同于欧盟被遗忘权仍有不同

看法，接下来笔者拟对删除权和被遗忘权二者关系进行梳理。 
有学者认为我国删除权已经涵盖了欧盟的被遗忘权，删除权的适用情形已经足够包含被遗忘权了，

二者实质上是同一项权利，遗忘与删除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删除权和被遗忘权体现的都是对个人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

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一) 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二) 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

或者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三) 个人撤回同意；(四) 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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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与自决[4]。从法律条文来看，删除权和被遗忘权似乎具有相似的外表，都包含了个人撤回同意、

处理目的的实现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的情形。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认为二者仍然存在很大区

别。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删除权和被遗忘权是不同的两种权利。第一，从适用对象方面，删除权适用

的是不符合法律或违反当事人合同约定的个人信息，而被遗忘权针对的是在通过合法渠道收集、利用、

公开的个人信息[5]。第二，从内涵范围上看，信息主体将个人信息的控制权转移给进行信息处理活动的

控制者，在满足特定情形下信息主体有撤回控制权的权利，删除权赋予了信息主体以机械性删除的权利。

被遗忘权的内涵更多倾向于那些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因时过境迁而与个人的联系减弱，出于保护信息主

体的人格、声誉、形象、尊严免受侵害而产生的一项权利[6]。第三，被遗忘权要求信息处理者不仅有删

除自己系统内的个人信息的义务，还有必须对其他正在处理该个人信息的第三方履行通知义务。而删除

权则没有进行此规定。 
因此，删除权与被遗忘权是不同的两种权利。 

3.2. 被遗忘权对删除权的适当补充 

删除权在违反法定情形下得以行使，在维护信息主体人格尊严、形象上稍有不足。被遗忘权的核心

价值在于网络空间留存的数字痕迹得以被忘却，解决了信息时代“记忆之永恒”与人类遗忘特性之间的

矛盾。网络时代的发展使信息可以被快速传播和永久存储，普通个人的负面消息或不适当言论在很长时

间以后还会被他人搜索到，这不利于个人在未来成长中的人格形象塑造。因时间的飞逝、空间的变换让

曾经有意义的信息变得不准确、不相关，被遗忘权的出现可以消除负面信息对个人人格利益和未来发展

的不好的影响。被遗忘权的适用可以适当补充删除权的功能缺陷。 
相较于删除权，被遗忘权对于已经公开处理的个人信息赋予最初的信息处理者更大的责任，加大了

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与保护。数字化的时代特性使人们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被收集、传播，海量信息经过

多年以后仍然留存于网络，即使这些信息已经不再具备当时传播的价值。我国个人信息删除权只涵盖了

个人撤回同意、处理目的的实现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处理的个人信息，对于信息处理者以外的第三方处理

公开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无法通过行使删除权获得权益保障。个人在网络平台编辑的内容一经发布，

可能通过多种方式被转载、传播，个人想要删除原始的信息内容轻而易举，如果想要阻止他人进一步传

播或要求他人删除该公开信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难以实现。 

4. 进一步引入被遗忘权的立法考量 

4.1. 被遗忘权本土化适用的具体规则 

从前文所述可知，为更好的保障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我国应建立符合中国情境下的被遗忘权

制度。 
首先，对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进行细化，对不同类型的主体区分适用被遗忘权。公众人物和犯罪分

子是否与普通公民同样享有被遗忘权，公众人物因其职业的特殊性需要在公众面前保持一定的曝光度和

透明度，譬如重要公职人员的收入情况、过往履历，公职人员不能对自己的过往经历行使被遗忘权。从

这一方面看，公众人物的被遗忘权利益应当适当让步于公众知情权。犯罪分子在刑满释放之后得以重新

回归社会，但在新闻网站上仍然可能留存犯罪分子犯罪的相关事实，不利于罪犯回归正常生活后的人格

形象重塑。笔者认为对于情节较轻微的犯罪分子，应当允许其行使被遗忘权，而对于涉嫌重大刑事犯罪

的人员限制其行使被遗忘权。 
其次，信息主体行使被遗忘权的理由需兼具正当性和必要性。正当性是指信息主体因为过去存留于

网络的不准确的、有争议的信息所困扰，将该信息“被遗忘”不会与其他公共利益相冲突。必要性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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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穷尽了其他的救济方式仍然无法维护个人信息权益，可以采取被遗忘权保护[7]。最后，明确规定被

遗忘权的例外情形。为历史研究或科学研究目的的实现、新闻媒体作用的发挥，被遗忘权的适用不得与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公共利益以及履行法定义务相违背。 

4.2. 被遗忘权本土化适用的考量因素 

我国作为互联网大国，网民规模高达十亿以上，互联网普及率占七成以上，互联网产业正处于蓬勃

发展期。首先要协调好被遗忘权与信息产业的关系，信息处理者在履行通知其他第三方处理者的义务上，

应考虑实施的成本，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适用被遗忘权。让正在发展的互联网企业或个人承担过重的经

济成本，不利于我国现阶段信息产业的发展。其次要考虑技术手段的实施问题，网络的即时快速传播使

得已经公开的信息想要被完全删除殆尽几乎是不可能的。被遗忘权应当采用除删除以外的其他技术手段

断开信息与相关联主体的联系，让社会公众无法轻易获取相关信息，减少争议信息对信息主体的不利影

响[8]。 

5. 结语 

信息化社会不应该只有“记忆”，而失去了“遗忘”的功能。每个人都有获得被宽恕和原谅的机会，

我们不能陷入在过去的信息里无法自拔。《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信息主体以删除的权利，删除权的设

立，一方面有利于保障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和自决，实现信息主体的人格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使信息处理者在收集、处理信息时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与欧盟被遗忘权相

比，删除权作为新规定的一项权利，在实现人格尊严价值上还有些许不足。被遗忘权不仅要求信息处理

者应信息主体的请求及时删除其个人信息，而且对于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要求信息处理者通知其他正在

处理该信息的第三方。被遗忘权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上强于删除权，体现了信息主体利益与公共利

益之间的平衡。在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今天，有必要在删除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

的被遗忘权，完善我国的删除权制度，为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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